
少云府〔2024〕44号

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少云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室（中心、大队）：

根据《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铜梁区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实施方案的通知》（铜农委〔2024〕110号）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镇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少云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刘安全   镇党委委员    
成  员：陈  果   镇农业服务岗负责人

马  玲   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

彭  芳   镇财政管理岗负责人

黄  楠   镇生态环境岗负责人

二、工作机构

镇分管农业工作的刘安全同志担任组长，镇农业服务岗负责人陈果、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马玲、镇财政管理岗负责人彭芳、镇生态环境岗负责人黄楠为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由陈果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
三、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实施，督促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相关问题。办公室负责组织工作小组成员、项目所在地的村书记和驻村干部对项目申报的面积以及实施情况进行核验，开展项目申报建设等日常工作；镇生态环境岗负责配合市区级开展好地膜残留污染监测工作和衔接区供销联社地膜回收工作；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衔接区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做好废弃农膜回收监管执法工作；镇财政管理岗负责项目补贴资金财务报账资料审查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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